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褚崇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劉哲睿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

第17578號、111年度偵字第43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所示4罪，各處如附表所示宣告刑。不得易科罰

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得易科罰金之有期

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

算1日。

被訴性騷擾（C女）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乙○○係成年人，於民國109年至110年間為新北市立○○高

級○○職業學校（校名及校址均詳卷，下稱本案學校）之教

師，並擔任代號AD000-A110153號少年（民國92年10月生，

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代號AD000-A110149號少

年（民國93年4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B女）之班

導師，分別利用A女自認課業成績不佳，希望考上國立大

學，讓家人會比較喜歡她、B女高一上學期段考成績不佳，

想要提升課業成績，亦希望考上國立大學之心態，提議由其

為A女及B女進行課後輔導，經A女及B女同意後而均自109年9

月起開始單獨為A女及B女於不同時段進行課後輔導，明知A

女及B女均為16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且皆屬因教育關係

而受自己監督之人，竟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犯利用權勢為性

交、猥褻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於109年12月25日17時25分許，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車搭載A女至北國之春和風汽車旅館（址設：新北市○○區

○○路000○0號，下稱汽車旅館），並在該旅館107號房脫

掉A女衣服後先後用嘴舔及用手觸摸A女之胸部及下體，復用

手指伸進A女陰道，最後用未戴保險套之陰莖進入A女陰道，

A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A女學業成績太差，

若要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A女必須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這

樣其才有動力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

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A女為性交1次得逞。

二、於109年9月某日起至110年3月12日止之期間的某日課後輔導

時，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用手觸摸B女手臂及胸部，B女

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摸胸部是他為B女課後

輔導的動力來源，如果不給其摸胸部，其就沒有動力對B女

課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

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猥褻1次得逞。

三、於109年10月間某日之課後輔導，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

將手伸進B女上衣內觸摸B女胸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

導老師且告稱：B女本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不理想等語而懾

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

為猥褻1次得逞。　　

四、於110年3月12日17時50分許，在本案學校的2樓女性廁所隔

著上衣用手觸摸B女胸部，復掀開B女上衣及拉開B女胸罩，

並用手觸摸B女胸部及捏、舔B女乳頭，再隔著B女外褲觸摸B

女下體，接著將手伸進B女內褲並將手指伸進B女陰道，同時

以手握住陰莖後上下摩擦移動，最後以陰莖隔著B女外褲磨

蹭B女陰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B女上

學期第三次段考成績不理想，要接受處罰等語而懾於乙○○

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性交1次

得逞。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以下所引用之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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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然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

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卷<下稱本院

卷>第120-121頁），復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

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

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

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

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經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況公

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20-

121頁），堪認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在卷（見本院卷第13

3-13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於警詢及偵訊時之

證述（見110年度他字第2063號卷<下稱他卷>第5-17、91-97

頁、第27-32、103-107頁）、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B號

之B女男友（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即代號AD000-A11

0149C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D女）、證

人即代號AD000-A110149D號之B女母親（真實姓名年籍均詳

卷）、證人即代號AD000-H110128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

籍均詳卷，下稱C女）、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G號之B女

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周沅錡於警詢或偵訊時

之證述（見他卷第37-39、199-203頁、第41-44、155-158

頁、第45-47頁、第61-64、115-127頁、第161-164頁，110

年度偵字第17578號卷<偵字第17578號卷>第131-133頁）相

符，並有A女手繪本案學校停車場及汽車旅館107號房現場

圖、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汽車

旅館109年12月25日入住電腦畫面翻拍照片、A女、B女之代

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B女與D女、與其男友於即時通訊軟體

「LINE」之對話訊息畫面照片在卷可查（見他卷第65-66

頁、第75頁、第77頁，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隱匿卷一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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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第15頁、第37-51頁、第53-63頁）。綜上所述，被告前

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一)論罪部分

 1、按行為人利用被害人身處受其監督之不對稱關係中之劣勢地

位，縱形式上未違背被害人意願，甚而未經被害人明示反

對，即對被害人實行性交行為，此際因被害人居於劣勢地

位，迫於行為人之權勢而不得不從，則被害人對性交之意思

形成與決定仍受到壓抑，存有瑕疵，仍屬刑法第228條第1項

所規定獨立列為性侵害犯罪類型之處罰行為。故如行為人與

被害人間因存有立法者所規定例示之親屬、監護、教養、教

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行為

人利用被害人因為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權勢或機會，

對之為性交行為，被害人表面上看似同意該行為，實為礙於

上述支配服從關係，不得不隱忍曲從，其性自主意思決定仍

然處於一定程度之壓抑，立法者乃將之列為類屬違反被害人

意願之獨立性侵害犯罪類型。是該罪判斷之核心，應著重在

於行為人因居於此等上下不對等關係，利用或操弄被害人自

我認知的迷惘，藉其所掌有之權勢、威望，或利用被害人對

之畏懼，甚至基於仰慕、服從，進而掌控被害人的自我認知

及情感，連同性自主決定被澈底架空及破壞之情境，即可認

屬該條項規定範疇（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89號刑

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案發時係A女及B女之班導師及課

後輔導老師，負責指導A女及B女學業，則被告與A女及B女間

有教育之關係，且因此被告對A女及B女之學業有監督之權且

形成上下位關係，而依A女及B女於偵訊時所述，A女及B女均

擔心若不遵從被告要求，日後就無法接受被告的課後輔導，

B女另因被告所掌有之權威而產生其接受課後輔導後之學業

成績一旦不佳，就應該要接受被告之處罰之錯誤認知（見他

卷第95頁、第105頁），可徵被告利用對下位關係者即A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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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女的支配地位，而使A女及B女服從，以致於被告對A女及B

女為上述性侵害舉措時，A女及B女不得不隱忍，而決定不反

抗或不拒絕，任令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得逞，按上說明，

被告所為，顯係利用上開權勢而為前揭性交及猥褻行為，至

為明確。

 2、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

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

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故意對兒童

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

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

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21

號刑事判決意旨）。查被告為61年次，於事實欄一至四所示

行為時為成年人，A女及B女則分別為92年10月生、93年4月

生，此有前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稽，是A女於事

實欄一所示時間、B女於事實欄二至四所示時間的年齡各為1

7歲、16歲，核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所

稱之少年，被告自承其知道A女及B女均為未滿18歲之人（見

本院卷第57頁）。而被告於事實欄一對A女之所為、於事實

欄二至四對B女之所為，參酌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在輔導

前都有跟女學生說老師就是色色的，如果考不好，就是要給

老師抓等語（見他卷第186頁），可見被告前揭所為俱與性

有所連結，顯然是為滿足一己色欲之猥褻及性交行為。是就

被告之論罪分述如下：

 (1)核被告於事實欄一、四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

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共2

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

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

228條第1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

交罪，容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

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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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

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2)核被告於事實欄二、三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

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共2

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

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

228條第2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

褻罪，亦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

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

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

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3、被告所犯上開各罪，時間可以明顯區隔，且係侵害A女及B女

個別之性自主權，故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二)科刑部分

　　爰審酌被告與A女及B女為學校師生關係，知悉A女及B女思慮

均未臻成熟，身心仍處於發展階段，竟利用A女及B女渴求學

業成績提升，希望被告能為其等課後輔導之心態，利用以此

形成之權勢加以事實欄一至四所示理由，使A女及B女隱忍曲

從而配合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所為對A女及B女之身心健

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不良影響，自應予以非難，復A女於案

發後情緒隔離，直至同學也揭露受害後，情緒轉為焦慮、緊

繃，對人身安全感到擔心，且食慾不振、睡眠不佳，並至身

心科就診且接受心理諮商，A女因此於110年7月14日起開始

接受身心科治療，醫師並診斷A女曾有較嚴重的自傷意念與

衝突及自殺風險，需藥物與心理治療，B女於案發後主述身

心狀況穩定，不可能有不正常的狀態出現，社工對B女所述

則係評估B女對身心疾患情形貼上負面標籤，恐影響對自身

的狀態覺查，將定期關心B女身心狀況，此有新北市立土城

醫院112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及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

件法庭報告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5頁、第164頁、第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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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再考量A女表示：這件事對我造成很大的身心靈傷

害，每年到了大家都開心度過耶誕節的時刻，我想到的卻是

被侵害當下的那個情境而感到恐懼、害怕，很長一段時間我

都處於自我懷疑，覺得為什麼是我，是因為我聽話嗎，難道

在學校聽師長的話是有錯的嗎，建請法官綜合考量上情對被

告從重量刑等語，此有A女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可按（見

本院卷第143頁），再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有再三跟A女確

認是否要跟我發生性行為，不然事情被發現的話，會害我身

敗名裂，當時A女都說好，我有經過A女的同意，沒有違反A

女的意願；我前一天有問B女是否以男女朋友之關係在一

起，我沒有違反B女的意願，她也沒有說不要；我沒有假借

成績不佳輔導為由，違反A女及B女的意願與我從事性交易利

益交換，我都有事先跟A女及B女講清楚，但是她們現在都說

是被強迫的，我懷疑這些學生可能是因為家長來陪同報案

時，因家長在旁邊，所以被迫說是我有違反她們的意願等語

（見他卷第139-140、142-143、145-146頁），其於偵訊時

供述：我在與A女相處過程中，因為日久生情，就成為男女

朋友，我要A女想清楚要不要與我交往，以及讓我抓胸部，

後來A女答應成為我的女朋友，我們才在聖誕節發生性行

為，我沒有說「如果不和我發生性行為，這樣就沒有利益交

換，課業輔導時間就會減少」來威脅A女，雙方是合意的，

而且A女對學校說「如果妳不跟我發生性行為，我就把妳當

掉」，跟這次的說法不一樣，我絕對沒有要加害任何人的意

思，我沒有必要以自己的職業做為代價，我認為A女是因為

感情糾紛，才為本案指述等語（見偵字第17578號卷第148-1

50頁），其於偵訊時再陳稱：我很喜歡B女，我在她二上時

有口頭詢問B女要不要當我女朋友，B女有答應，因為我跟B

女交往，才會發生親密行為，我也才幫B女在週五晚上加強

輔導，因為認為B女是我女友，想幫她衝刺；110年3月12日1

7時50分許，我有撫摸B女下體、胸部及身體、舔B女乳頭，

我會這麼做，是因為二下我有繼續提供課後輔導及交往，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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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也說願意，我跟B女提到我不想要像工具人一樣只提供輔

導，我請B女想清楚，如果有意願交往，就在110年3月12日

星期五一起去汽車旅館，當天16時30分她來辦公室找我，我

就認為她應允我們之間的交往關係，我會主動在紙上寫「HO

TEL」是因為有其他老師在，所以才改用寫的，但B女後來說

不願意到外面，我想說只是愛撫，在校內也可以，才改到女

廁等語（見他卷第187頁），其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我也覺

得我錯了，我自己都一直說這是她們答應我男女朋友的關

係，我們感情很好，她們一直在我身邊，有時候請她們喝飲

料、吃東西，我都以為是這樣，這是我以為，在我的世界裡

我以為跟她們都是很好的關係，後來我被學校通知的時候我

慌了，奇怪怎麼會告我，我才會想說請她們（即A女及C女）

幫忙卻勸說B女，沒想到一堆人告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39

頁），可見被告犯後並無悔意，於偵查中企圖以與A女及B女

為男女朋友關係，A女及B女均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為由脫免

罪責，就算到本院審理時已自白犯罪，卻仍不改其性，想要

以前揭理由減少自己的刑責，難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又被

告雖有與A女及B女和解之意願，然遭A女及B女所拒，雙方因

而未能和解，但看到被告前述犯後態度，可以理解並同情A

女及B女不願與被告和解之心情，尚難以被告表達與A女及B

女和解之意願，而使被告獲得較輕刑罰之利益，又被告尚未

賠償A女及B女因本案犯行所受損害，兼衡被告先前未曾因案

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情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53頁），暨被告自述需照顧年

邁雙親之家庭環境、在配偶經營之餐廳送便當、未領取薪水

之經濟狀況、碩士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137頁）等

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即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宣告刑，並

考量被告本案犯行所侵害者均係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

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低，並綜合斟酌被告

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及宣

告刑刑罰效果的邊際遞減關係，爰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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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附表編號1、4（不得易科罰金）及附表編號2、3（得易科

罰金）之罪，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再依刑法

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表編

號2、3部分）。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為代號AD000-H110128號(92年9月生，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女)之班導師，明知C女於110年3

月16日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少女，仍藉由其擔任班導師之權

力，以C女擔心成績不佳、無法考取好學校等弱勢心理，提

議額外為C女提供課後輔導之機會，竟為滿足一己性慾，於1

10年3月16日中午午休時間，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內，

為C女額外提供課後輔導時，基於意圖性騷擾之犯意、乘C女

不及抗拒之際，徒手觸碰C女之手臂，並一邊對C女稱「遲到

一下，我抓一下屁股，打一下屁股、被我訓練被我操，給老

師抓一下屁股，你就要付出你屁股的代價，老師等一下抓屁

股、抓奶奶你怎麼辦」等語，而對C女為性騷擾行為1次。因

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

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依起訴書所載內容，認被告對C女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

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而依同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

須告訴乃論。被告業於112年3月21日與C女達成和解，並當

場履行和解條件完畢，C女乃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

回告訴，此有本院112年3月21日調解筆錄及112年3月23日刑

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5-116頁、第147

頁），依照上開說明，爰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

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亭妤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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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洪振峰

                                    法  官  施建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4　　日

附錄法條：

刑法第228條第1項、第2項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附表】

編號 事實欄 罪名及宣告刑

 1   一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

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

有期徒刑3年。

 2   二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

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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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

元折算1日。

 3   三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

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

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

元折算1日。

 4   四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

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

有期徒刑2年。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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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褚崇勝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劉哲睿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111年度偵字第43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所示4罪，各處如附表所示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被訴性騷擾（C女）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乙○○係成年人，於民國109年至110年間為新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校名及校址均詳卷，下稱本案學校）之教師，並擔任代號AD000-A110153號少年（民國92年1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代號AD000-A110149號少年（民國93年4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B女）之班導師，分別利用A女自認課業成績不佳，希望考上國立大學，讓家人會比較喜歡她、B女高一上學期段考成績不佳，想要提升課業成績，亦希望考上國立大學之心態，提議由其為A女及B女進行課後輔導，經A女及B女同意後而均自109年9月起開始單獨為A女及B女於不同時段進行課後輔導，明知A女及B女均為16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且皆屬因教育關係而受自己監督之人，竟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犯利用權勢為性交、猥褻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於109年12月25日17時25分許，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A女至北國之春和風汽車旅館（址設：新北市○○區○○路000○0號，下稱汽車旅館），並在該旅館107號房脫掉A女衣服後先後用嘴舔及用手觸摸A女之胸部及下體，復用手指伸進A女陰道，最後用未戴保險套之陰莖進入A女陰道，A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A女學業成績太差，若要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A女必須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這樣其才有動力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A女為性交1次得逞。
二、於109年9月某日起至110年3月12日止之期間的某日課後輔導時，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用手觸摸B女手臂及胸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摸胸部是他為B女課後輔導的動力來源，如果不給其摸胸部，其就沒有動力對B女課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猥褻1次得逞。
三、於109年10月間某日之課後輔導，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將手伸進B女上衣內觸摸B女胸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B女本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不理想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猥褻1次得逞。　　
四、於110年3月12日17時50分許，在本案學校的2樓女性廁所隔著上衣用手觸摸B女胸部，復掀開B女上衣及拉開B女胸罩，並用手觸摸B女胸部及捏、舔B女乳頭，再隔著B女外褲觸摸B女下體，接著將手伸進B女內褲並將手指伸進B女陰道，同時以手握住陰莖後上下摩擦移動，最後以陰莖隔著B女外褲磨蹭B女陰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B女上學期第三次段考成績不理想，要接受處罰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性交1次得逞。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以下所引用之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然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20-121頁），復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經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況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20-121頁），堪認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在卷（見本院卷第133-13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110年度他字第2063號卷<下稱他卷>第5-17、91-97頁、第27-32、103-107頁）、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B號之B女男友（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C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D女）、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D號之B女母親（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即代號AD000-H110128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C女）、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G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周沅錡於警詢或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卷第37-39、199-203頁、第41-44、155-158頁、第45-47頁、第61-64、115-127頁、第161-164頁，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卷<偵字第17578號卷>第131-133頁）相符，並有A女手繪本案學校停車場及汽車旅館107號房現場圖、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汽車旅館109年12月25日入住電腦畫面翻拍照片、A女、B女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B女與D女、與其男友於即時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訊息畫面照片在卷可查（見他卷第65-66頁、第75頁、第77頁，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隱匿卷一第3頁、第15頁、第37-51頁、第53-63頁）。綜上所述，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一)論罪部分
 1、按行為人利用被害人身處受其監督之不對稱關係中之劣勢地位，縱形式上未違背被害人意願，甚而未經被害人明示反對，即對被害人實行性交行為，此際因被害人居於劣勢地位，迫於行為人之權勢而不得不從，則被害人對性交之意思形成與決定仍受到壓抑，存有瑕疵，仍屬刑法第228條第1項所規定獨立列為性侵害犯罪類型之處罰行為。故如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因存有立法者所規定例示之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行為人利用被害人因為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權勢或機會，對之為性交行為，被害人表面上看似同意該行為，實為礙於上述支配服從關係，不得不隱忍曲從，其性自主意思決定仍然處於一定程度之壓抑，立法者乃將之列為類屬違反被害人意願之獨立性侵害犯罪類型。是該罪判斷之核心，應著重在於行為人因居於此等上下不對等關係，利用或操弄被害人自我認知的迷惘，藉其所掌有之權勢、威望，或利用被害人對之畏懼，甚至基於仰慕、服從，進而掌控被害人的自我認知及情感，連同性自主決定被澈底架空及破壞之情境，即可認屬該條項規定範疇（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案發時係A女及B女之班導師及課後輔導老師，負責指導A女及B女學業，則被告與A女及B女間有教育之關係，且因此被告對A女及B女之學業有監督之權且形成上下位關係，而依A女及B女於偵訊時所述，A女及B女均擔心若不遵從被告要求，日後就無法接受被告的課後輔導，B女另因被告所掌有之權威而產生其接受課後輔導後之學業成績一旦不佳，就應該要接受被告之處罰之錯誤認知（見他卷第95頁、第105頁），可徵被告利用對下位關係者即A女及B女的支配地位，而使A女及B女服從，以致於被告對A女及B女為上述性侵害舉措時，A女及B女不得不隱忍，而決定不反抗或不拒絕，任令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得逞，按上說明，被告所為，顯係利用上開權勢而為前揭性交及猥褻行為，至為明確。
 2、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刑事判決意旨）。查被告為61年次，於事實欄一至四所示行為時為成年人，A女及B女則分別為92年10月生、93年4月生，此有前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稽，是A女於事實欄一所示時間、B女於事實欄二至四所示時間的年齡各為17歲、16歲，核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所稱之少年，被告自承其知道A女及B女均為未滿18歲之人（見本院卷第57頁）。而被告於事實欄一對A女之所為、於事實欄二至四對B女之所為，參酌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在輔導前都有跟女學生說老師就是色色的，如果考不好，就是要給老師抓等語（見他卷第186頁），可見被告前揭所為俱與性有所連結，顯然是為滿足一己色欲之猥褻及性交行為。是就被告之論罪分述如下：
 (1)核被告於事實欄一、四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共2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容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2)核被告於事實欄二、三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共2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亦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3、被告所犯上開各罪，時間可以明顯區隔，且係侵害A女及B女個別之性自主權，故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二)科刑部分
　　爰審酌被告與A女及B女為學校師生關係，知悉A女及B女思慮均未臻成熟，身心仍處於發展階段，竟利用A女及B女渴求學業成績提升，希望被告能為其等課後輔導之心態，利用以此形成之權勢加以事實欄一至四所示理由，使A女及B女隱忍曲從而配合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所為對A女及B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不良影響，自應予以非難，復A女於案發後情緒隔離，直至同學也揭露受害後，情緒轉為焦慮、緊繃，對人身安全感到擔心，且食慾不振、睡眠不佳，並至身心科就診且接受心理諮商，A女因此於110年7月14日起開始接受身心科治療，醫師並診斷A女曾有較嚴重的自傷意念與衝突及自殺風險，需藥物與心理治療，B女於案發後主述身心狀況穩定，不可能有不正常的狀態出現，社工對B女所述則係評估B女對身心疾患情形貼上負面標籤，恐影響對自身的狀態覺查，將定期關心B女身心狀況，此有新北市立土城醫院112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及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法庭報告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5頁、第164頁、第166頁），再考量A女表示：這件事對我造成很大的身心靈傷害，每年到了大家都開心度過耶誕節的時刻，我想到的卻是被侵害當下的那個情境而感到恐懼、害怕，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處於自我懷疑，覺得為什麼是我，是因為我聽話嗎，難道在學校聽師長的話是有錯的嗎，建請法官綜合考量上情對被告從重量刑等語，此有A女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3頁），再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有再三跟A女確認是否要跟我發生性行為，不然事情被發現的話，會害我身敗名裂，當時A女都說好，我有經過A女的同意，沒有違反A女的意願；我前一天有問B女是否以男女朋友之關係在一起，我沒有違反B女的意願，她也沒有說不要；我沒有假借成績不佳輔導為由，違反A女及B女的意願與我從事性交易利益交換，我都有事先跟A女及B女講清楚，但是她們現在都說是被強迫的，我懷疑這些學生可能是因為家長來陪同報案時，因家長在旁邊，所以被迫說是我有違反她們的意願等語（見他卷第139-140、142-143、145-146頁），其於偵訊時供述：我在與A女相處過程中，因為日久生情，就成為男女朋友，我要A女想清楚要不要與我交往，以及讓我抓胸部，後來A女答應成為我的女朋友，我們才在聖誕節發生性行為，我沒有說「如果不和我發生性行為，這樣就沒有利益交換，課業輔導時間就會減少」來威脅A女，雙方是合意的，而且A女對學校說「如果妳不跟我發生性行為，我就把妳當掉」，跟這次的說法不一樣，我絕對沒有要加害任何人的意思，我沒有必要以自己的職業做為代價，我認為A女是因為感情糾紛，才為本案指述等語（見偵字第17578號卷第148-150頁），其於偵訊時再陳稱：我很喜歡B女，我在她二上時有口頭詢問B女要不要當我女朋友，B女有答應，因為我跟B女交往，才會發生親密行為，我也才幫B女在週五晚上加強輔導，因為認為B女是我女友，想幫她衝刺；110年3月12日17時50分許，我有撫摸B女下體、胸部及身體、舔B女乳頭，我會這麼做，是因為二下我有繼續提供課後輔導及交往，B女也說願意，我跟B女提到我不想要像工具人一樣只提供輔導，我請B女想清楚，如果有意願交往，就在110年3月12日星期五一起去汽車旅館，當天16時30分她來辦公室找我，我就認為她應允我們之間的交往關係，我會主動在紙上寫「HOTEL」是因為有其他老師在，所以才改用寫的，但B女後來說不願意到外面，我想說只是愛撫，在校內也可以，才改到女廁等語（見他卷第187頁），其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我也覺得我錯了，我自己都一直說這是她們答應我男女朋友的關係，我們感情很好，她們一直在我身邊，有時候請她們喝飲料、吃東西，我都以為是這樣，這是我以為，在我的世界裡我以為跟她們都是很好的關係，後來我被學校通知的時候我慌了，奇怪怎麼會告我，我才會想說請她們（即A女及C女）幫忙卻勸說B女，沒想到一堆人告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39頁），可見被告犯後並無悔意，於偵查中企圖以與A女及B女為男女朋友關係，A女及B女均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為由脫免罪責，就算到本院審理時已自白犯罪，卻仍不改其性，想要以前揭理由減少自己的刑責，難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又被告雖有與A女及B女和解之意願，然遭A女及B女所拒，雙方因而未能和解，但看到被告前述犯後態度，可以理解並同情A女及B女不願與被告和解之心情，尚難以被告表達與A女及B女和解之意願，而使被告獲得較輕刑罰之利益，又被告尚未賠償A女及B女因本案犯行所受損害，兼衡被告先前未曾因案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情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53頁），暨被告自述需照顧年邁雙親之家庭環境、在配偶經營之餐廳送便當、未領取薪水之經濟狀況、碩士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13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即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宣告刑，並考量被告本案犯行所侵害者均係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低，並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及宣告刑刑罰效果的邊際遞減關係，爰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就附表編號1、4（不得易科罰金）及附表編號2、3（得易科罰金）之罪，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再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表編號2、3部分）。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為代號AD000-H110128號(92年9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女)之班導師，明知C女於110年3月16日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少女，仍藉由其擔任班導師之權力，以C女擔心成績不佳、無法考取好學校等弱勢心理，提議額外為C女提供課後輔導之機會，竟為滿足一己性慾，於110年3月16日中午午休時間，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內，為C女額外提供課後輔導時，基於意圖性騷擾之犯意、乘C女不及抗拒之際，徒手觸碰C女之手臂，並一邊對C女稱「遲到一下，我抓一下屁股，打一下屁股、被我訓練被我操，給老師抓一下屁股，你就要付出你屁股的代價，老師等一下抓屁股、抓奶奶你怎麼辦」等語，而對C女為性騷擾行為1次。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依起訴書所載內容，認被告對C女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而依同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被告業於112年3月21日與C女達成和解，並當場履行和解條件完畢，C女乃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此有本院112年3月21日調解筆錄及112年3月23日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5-116頁、第147頁），依照上開說明，爰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亭妤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洪振峰
                                    法  官  施建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4　　日


附錄法條：
刑法第228條第1項、第2項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附表】
		編號

		事實欄

		罪名及宣告刑



		 1



		  一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3年。



		 2

		  二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三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四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2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褚崇勝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劉哲睿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
第17578號、111年度偵字第43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所示4罪，各處如附表所示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
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
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
1日。
被訴性騷擾（C女）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乙○○係成年人，於民國109年至110年間為新北市立○○高級○○
    職業學校（校名及校址均詳卷，下稱本案學校）之教師，並
    擔任代號AD000-A110153號少年（民國92年10月生，真實姓
    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代號AD000-A110149號少年（民
    國93年4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B女）之班導師，
    分別利用A女自認課業成績不佳，希望考上國立大學，讓家
    人會比較喜歡她、B女高一上學期段考成績不佳，想要提升
    課業成績，亦希望考上國立大學之心態，提議由其為A女及B
    女進行課後輔導，經A女及B女同意後而均自109年9月起開始
    單獨為A女及B女於不同時段進行課後輔導，明知A女及B女均
    為16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且皆屬因教育關係而受自己監
    督之人，竟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犯利用權勢為性交、猥褻之犯
    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於109年12月25日17時25分許，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搭載A女至北國之春和風汽車旅館（址設：新北市○○區○○
    路000○0號，下稱汽車旅館），並在該旅館107號房脫掉A女
    衣服後先後用嘴舔及用手觸摸A女之胸部及下體，復用手指
    伸進A女陰道，最後用未戴保險套之陰莖進入A女陰道，A女
    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A女學業成績太差，若要
    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A女必須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這樣其
    才有動力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
    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A女為性交1次得逞。
二、於109年9月某日起至110年3月12日止之期間的某日課後輔導
    時，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用手觸摸B女手臂及胸部，B女
    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摸胸部是他為B女課後輔
    導的動力來源，如果不給其摸胸部，其就沒有動力對B女課
    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
    方式對B女為猥褻1次得逞。
三、於109年10月間某日之課後輔導，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
    將手伸進B女上衣內觸摸B女胸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
    老師且告稱：B女本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不理想等語而懾於
    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猥褻1
    次得逞。　　
四、於110年3月12日17時50分許，在本案學校的2樓女性廁所隔
    著上衣用手觸摸B女胸部，復掀開B女上衣及拉開B女胸罩，
    並用手觸摸B女胸部及捏、舔B女乳頭，再隔著B女外褲觸摸B
    女下體，接著將手伸進B女內褲並將手指伸進B女陰道，同時
    以手握住陰莖後上下摩擦移動，最後以陰莖隔著B女外褲磨
    蹭B女陰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B女上學
    期第三次段考成績不理想，要接受處罰等語而懾於乙○○之權
    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性交1次得逞。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以下所引用之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
    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然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具
    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卷<下稱本院卷>
    第120-121頁），復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
    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
    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
    證據能力。
二、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
    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經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況公
    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20-
    121頁），堪認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在卷（見本院卷第13
    3-13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於警詢及偵訊時之
    證述（見110年度他字第2063號卷<下稱他卷>第5-17、91-97
    頁、第27-32、103-107頁）、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B號
    之B女男友（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即代號AD000-A11
    0149C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D女）、證
    人即代號AD000-A110149D號之B女母親（真實姓名年籍均詳
    卷）、證人即代號AD000-H110128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
    籍均詳卷，下稱C女）、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G號之B女
    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周沅錡於警詢或偵訊時
    之證述（見他卷第37-39、199-203頁、第41-44、155-158頁
    、第45-47頁、第61-64、115-127頁、第161-164頁，110年
    度偵字第17578號卷<偵字第17578號卷>第131-133頁）相符
    ，並有A女手繪本案學校停車場及汽車旅館107號房現場圖、
    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汽車旅館1
    09年12月25日入住電腦畫面翻拍照片、A女、B女之代號與真
    實姓名對照表、B女與D女、與其男友於即時通訊軟體「LINE
    」之對話訊息畫面照片在卷可查（見他卷第65-66頁、第75
    頁、第77頁，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隱匿卷一第3頁、第15
    頁、第37-51頁、第53-63頁）。綜上所述，被告前開任意性
    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
    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一)論罪部分
 1、按行為人利用被害人身處受其監督之不對稱關係中之劣勢地
    位，縱形式上未違背被害人意願，甚而未經被害人明示反對
    ，即對被害人實行性交行為，此際因被害人居於劣勢地位，
    迫於行為人之權勢而不得不從，則被害人對性交之意思形成
    與決定仍受到壓抑，存有瑕疵，仍屬刑法第228條第1項所規
    定獨立列為性侵害犯罪類型之處罰行為。故如行為人與被害
    人間因存有立法者所規定例示之親屬、監護、教養、教育、
    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行為人利
    用被害人因為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權勢或機會，對之
    為性交行為，被害人表面上看似同意該行為，實為礙於上述
    支配服從關係，不得不隱忍曲從，其性自主意思決定仍然處
    於一定程度之壓抑，立法者乃將之列為類屬違反被害人意願
    之獨立性侵害犯罪類型。是該罪判斷之核心，應著重在於行
    為人因居於此等上下不對等關係，利用或操弄被害人自我認
    知的迷惘，藉其所掌有之權勢、威望，或利用被害人對之畏
    懼，甚至基於仰慕、服從，進而掌控被害人的自我認知及情
    感，連同性自主決定被澈底架空及破壞之情境，即可認屬該
    條項規定範疇（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89號刑事判
    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案發時係A女及B女之班導師及課後輔
    導老師，負責指導A女及B女學業，則被告與A女及B女間有教
    育之關係，且因此被告對A女及B女之學業有監督之權且形成
    上下位關係，而依A女及B女於偵訊時所述，A女及B女均擔心
    若不遵從被告要求，日後就無法接受被告的課後輔導，B女
    另因被告所掌有之權威而產生其接受課後輔導後之學業成績
    一旦不佳，就應該要接受被告之處罰之錯誤認知（見他卷第
    95頁、第105頁），可徵被告利用對下位關係者即A女及B女
    的支配地位，而使A女及B女服從，以致於被告對A女及B女為
    上述性侵害舉措時，A女及B女不得不隱忍，而決定不反抗或
    不拒絕，任令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得逞，按上說明，被告
    所為，顯係利用上開權勢而為前揭性交及猥褻行為，至為明
    確。
 2、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
    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
    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故意對兒童
    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
    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
    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21
    號刑事判決意旨）。查被告為61年次，於事實欄一至四所示
    行為時為成年人，A女及B女則分別為92年10月生、93年4月
    生，此有前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稽，是A女於事
    實欄一所示時間、B女於事實欄二至四所示時間的年齡各為1
    7歲、16歲，核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所
    稱之少年，被告自承其知道A女及B女均為未滿18歲之人（見
    本院卷第57頁）。而被告於事實欄一對A女之所為、於事實
    欄二至四對B女之所為，參酌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在輔導
    前都有跟女學生說老師就是色色的，如果考不好，就是要給
    老師抓等語（見他卷第186頁），可見被告前揭所為俱與性
    有所連結，顯然是為滿足一己色欲之猥褻及性交行為。是就
    被告之論罪分述如下：
 (1)核被告於事實欄一、四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
    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共2
    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
    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
    228條第1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
    交罪，容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
    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
    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
    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2)核被告於事實欄二、三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
    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共2
    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
    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
    228條第2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
    褻罪，亦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
    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
    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
    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3、被告所犯上開各罪，時間可以明顯區隔，且係侵害A女及B女
    個別之性自主權，故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二)科刑部分
　　爰審酌被告與A女及B女為學校師生關係，知悉A女及B女思慮
    均未臻成熟，身心仍處於發展階段，竟利用A女及B女渴求學
    業成績提升，希望被告能為其等課後輔導之心態，利用以此
    形成之權勢加以事實欄一至四所示理由，使A女及B女隱忍曲
    從而配合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所為對A女及B女之身心健
    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不良影響，自應予以非難，復A女於案
    發後情緒隔離，直至同學也揭露受害後，情緒轉為焦慮、緊
    繃，對人身安全感到擔心，且食慾不振、睡眠不佳，並至身
    心科就診且接受心理諮商，A女因此於110年7月14日起開始
    接受身心科治療，醫師並診斷A女曾有較嚴重的自傷意念與
    衝突及自殺風險，需藥物與心理治療，B女於案發後主述身
    心狀況穩定，不可能有不正常的狀態出現，社工對B女所述
    則係評估B女對身心疾患情形貼上負面標籤，恐影響對自身
    的狀態覺查，將定期關心B女身心狀況，此有新北市立土城
    醫院112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及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
    件法庭報告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5頁、第164頁、第166
    頁），再考量A女表示：這件事對我造成很大的身心靈傷害
    ，每年到了大家都開心度過耶誕節的時刻，我想到的卻是被
    侵害當下的那個情境而感到恐懼、害怕，很長一段時間我都
    處於自我懷疑，覺得為什麼是我，是因為我聽話嗎，難道在
    學校聽師長的話是有錯的嗎，建請法官綜合考量上情對被告
    從重量刑等語，此有A女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可按（見本
    院卷第143頁），再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有再三跟A女確認
    是否要跟我發生性行為，不然事情被發現的話，會害我身敗
    名裂，當時A女都說好，我有經過A女的同意，沒有違反A女
    的意願；我前一天有問B女是否以男女朋友之關係在一起，
    我沒有違反B女的意願，她也沒有說不要；我沒有假借成績
    不佳輔導為由，違反A女及B女的意願與我從事性交易利益交
    換，我都有事先跟A女及B女講清楚，但是她們現在都說是被
    強迫的，我懷疑這些學生可能是因為家長來陪同報案時，因
    家長在旁邊，所以被迫說是我有違反她們的意願等語（見他
    卷第139-140、142-143、145-146頁），其於偵訊時供述：
    我在與A女相處過程中，因為日久生情，就成為男女朋友，
    我要A女想清楚要不要與我交往，以及讓我抓胸部，後來A女
    答應成為我的女朋友，我們才在聖誕節發生性行為，我沒有
    說「如果不和我發生性行為，這樣就沒有利益交換，課業輔
    導時間就會減少」來威脅A女，雙方是合意的，而且A女對學
    校說「如果妳不跟我發生性行為，我就把妳當掉」，跟這次
    的說法不一樣，我絕對沒有要加害任何人的意思，我沒有必
    要以自己的職業做為代價，我認為A女是因為感情糾紛，才
    為本案指述等語（見偵字第17578號卷第148-150頁），其於
    偵訊時再陳稱：我很喜歡B女，我在她二上時有口頭詢問B女
    要不要當我女朋友，B女有答應，因為我跟B女交往，才會發
    生親密行為，我也才幫B女在週五晚上加強輔導，因為認為B
    女是我女友，想幫她衝刺；110年3月12日17時50分許，我有
    撫摸B女下體、胸部及身體、舔B女乳頭，我會這麼做，是因
    為二下我有繼續提供課後輔導及交往，B女也說願意，我跟B
    女提到我不想要像工具人一樣只提供輔導，我請B女想清楚
    ，如果有意願交往，就在110年3月12日星期五一起去汽車旅
    館，當天16時30分她來辦公室找我，我就認為她應允我們之
    間的交往關係，我會主動在紙上寫「HOTEL」是因為有其他
    老師在，所以才改用寫的，但B女後來說不願意到外面，我
    想說只是愛撫，在校內也可以，才改到女廁等語（見他卷第
    187頁），其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我也覺得我錯了，我自己
    都一直說這是她們答應我男女朋友的關係，我們感情很好，
    她們一直在我身邊，有時候請她們喝飲料、吃東西，我都以
    為是這樣，這是我以為，在我的世界裡我以為跟她們都是很
    好的關係，後來我被學校通知的時候我慌了，奇怪怎麼會告
    我，我才會想說請她們（即A女及C女）幫忙卻勸說B女，沒
    想到一堆人告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39頁），可見被告犯後
    並無悔意，於偵查中企圖以與A女及B女為男女朋友關係，A
    女及B女均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為由脫免罪責，就算到本院
    審理時已自白犯罪，卻仍不改其性，想要以前揭理由減少自
    己的刑責，難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又被告雖有與A女及B女
    和解之意願，然遭A女及B女所拒，雙方因而未能和解，但看
    到被告前述犯後態度，可以理解並同情A女及B女不願與被告
    和解之心情，尚難以被告表達與A女及B女和解之意願，而使
    被告獲得較輕刑罰之利益，又被告尚未賠償A女及B女因本案
    犯行所受損害，兼衡被告先前未曾因案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
    之情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
    院卷第153頁），暨被告自述需照顧年邁雙親之家庭環境、
    在配偶經營之餐廳送便當、未領取薪水之經濟狀況、碩士畢
    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13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主文即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宣告刑，並考量被告本案犯行所
    侵害者均係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
    非難重複之程度較低，並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
    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及宣告刑刑罰效果的邊際
    遞減關係，爰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就附表編號1、4（不
    得易科罰金）及附表編號2、3（得易科罰金）之罪，分別定
    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再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表編號2、3部分）。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為代號AD000-H110128號(92年9月生，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女)之班導師，明知C女於110年3
    月16日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少女，仍藉由其擔任班導師之權
    力，以C女擔心成績不佳、無法考取好學校等弱勢心理，提
    議額外為C女提供課後輔導之機會，竟為滿足一己性慾，於1
    10年3月16日中午午休時間，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內，
    為C女額外提供課後輔導時，基於意圖性騷擾之犯意、乘C女
    不及抗拒之際，徒手觸碰C女之手臂，並一邊對C女稱「遲到
    一下，我抓一下屁股，打一下屁股、被我訓練被我操，給老
    師抓一下屁股，你就要付出你屁股的代價，老師等一下抓屁
    股、抓奶奶你怎麼辦」等語，而對C女為性騷擾行為1次。因
    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
    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依起訴書所載內容，認被告對C女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
    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而依同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
    須告訴乃論。被告業於112年3月21日與C女達成和解，並當
    場履行和解條件完畢，C女乃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
    回告訴，此有本院112年3月21日調解筆錄及112年3月23日刑
    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5-116頁、第147頁）
    ，依照上開說明，爰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
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亭妤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洪振峰
                                    法  官  施建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4　　日

附錄法條：
刑法第228條第1項、第2項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
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
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
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
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附表】
編號 事實欄 罪名及宣告刑  1    一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3年。  2   二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三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四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2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褚崇勝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劉哲睿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111年度偵字第43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所示4罪，各處如附表所示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被訴性騷擾（C女）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乙○○係成年人，於民國109年至110年間為新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校名及校址均詳卷，下稱本案學校）之教師，並擔任代號AD000-A110153號少年（民國92年1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代號AD000-A110149號少年（民國93年4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B女）之班導師，分別利用A女自認課業成績不佳，希望考上國立大學，讓家人會比較喜歡她、B女高一上學期段考成績不佳，想要提升課業成績，亦希望考上國立大學之心態，提議由其為A女及B女進行課後輔導，經A女及B女同意後而均自109年9月起開始單獨為A女及B女於不同時段進行課後輔導，明知A女及B女均為16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且皆屬因教育關係而受自己監督之人，竟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犯利用權勢為性交、猥褻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於109年12月25日17時25分許，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A女至北國之春和風汽車旅館（址設：新北市○○區○○路000○0號，下稱汽車旅館），並在該旅館107號房脫掉A女衣服後先後用嘴舔及用手觸摸A女之胸部及下體，復用手指伸進A女陰道，最後用未戴保險套之陰莖進入A女陰道，A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A女學業成績太差，若要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A女必須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這樣其才有動力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A女為性交1次得逞。
二、於109年9月某日起至110年3月12日止之期間的某日課後輔導時，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用手觸摸B女手臂及胸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摸胸部是他為B女課後輔導的動力來源，如果不給其摸胸部，其就沒有動力對B女課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猥褻1次得逞。
三、於109年10月間某日之課後輔導，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將手伸進B女上衣內觸摸B女胸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B女本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不理想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猥褻1次得逞。　　
四、於110年3月12日17時50分許，在本案學校的2樓女性廁所隔著上衣用手觸摸B女胸部，復掀開B女上衣及拉開B女胸罩，並用手觸摸B女胸部及捏、舔B女乳頭，再隔著B女外褲觸摸B女下體，接著將手伸進B女內褲並將手指伸進B女陰道，同時以手握住陰莖後上下摩擦移動，最後以陰莖隔著B女外褲磨蹭B女陰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B女上學期第三次段考成績不理想，要接受處罰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性交1次得逞。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以下所引用之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然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20-121頁），復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經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況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20-121頁），堪認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在卷（見本院卷第133-13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110年度他字第2063號卷<下稱他卷>第5-17、91-97頁、第27-32、103-107頁）、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B號之B女男友（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C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D女）、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D號之B女母親（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即代號AD000-H110128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C女）、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G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周沅錡於警詢或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卷第37-39、199-203頁、第41-44、155-158頁、第45-47頁、第61-64、115-127頁、第161-164頁，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卷<偵字第17578號卷>第131-133頁）相符，並有A女手繪本案學校停車場及汽車旅館107號房現場圖、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汽車旅館109年12月25日入住電腦畫面翻拍照片、A女、B女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B女與D女、與其男友於即時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訊息畫面照片在卷可查（見他卷第65-66頁、第75頁、第77頁，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隱匿卷一第3頁、第15頁、第37-51頁、第53-63頁）。綜上所述，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一)論罪部分
 1、按行為人利用被害人身處受其監督之不對稱關係中之劣勢地位，縱形式上未違背被害人意願，甚而未經被害人明示反對，即對被害人實行性交行為，此際因被害人居於劣勢地位，迫於行為人之權勢而不得不從，則被害人對性交之意思形成與決定仍受到壓抑，存有瑕疵，仍屬刑法第228條第1項所規定獨立列為性侵害犯罪類型之處罰行為。故如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因存有立法者所規定例示之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行為人利用被害人因為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權勢或機會，對之為性交行為，被害人表面上看似同意該行為，實為礙於上述支配服從關係，不得不隱忍曲從，其性自主意思決定仍然處於一定程度之壓抑，立法者乃將之列為類屬違反被害人意願之獨立性侵害犯罪類型。是該罪判斷之核心，應著重在於行為人因居於此等上下不對等關係，利用或操弄被害人自我認知的迷惘，藉其所掌有之權勢、威望，或利用被害人對之畏懼，甚至基於仰慕、服從，進而掌控被害人的自我認知及情感，連同性自主決定被澈底架空及破壞之情境，即可認屬該條項規定範疇（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案發時係A女及B女之班導師及課後輔導老師，負責指導A女及B女學業，則被告與A女及B女間有教育之關係，且因此被告對A女及B女之學業有監督之權且形成上下位關係，而依A女及B女於偵訊時所述，A女及B女均擔心若不遵從被告要求，日後就無法接受被告的課後輔導，B女另因被告所掌有之權威而產生其接受課後輔導後之學業成績一旦不佳，就應該要接受被告之處罰之錯誤認知（見他卷第95頁、第105頁），可徵被告利用對下位關係者即A女及B女的支配地位，而使A女及B女服從，以致於被告對A女及B女為上述性侵害舉措時，A女及B女不得不隱忍，而決定不反抗或不拒絕，任令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得逞，按上說明，被告所為，顯係利用上開權勢而為前揭性交及猥褻行為，至為明確。
 2、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刑事判決意旨）。查被告為61年次，於事實欄一至四所示行為時為成年人，A女及B女則分別為92年10月生、93年4月生，此有前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稽，是A女於事實欄一所示時間、B女於事實欄二至四所示時間的年齡各為17歲、16歲，核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所稱之少年，被告自承其知道A女及B女均為未滿18歲之人（見本院卷第57頁）。而被告於事實欄一對A女之所為、於事實欄二至四對B女之所為，參酌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在輔導前都有跟女學生說老師就是色色的，如果考不好，就是要給老師抓等語（見他卷第186頁），可見被告前揭所為俱與性有所連結，顯然是為滿足一己色欲之猥褻及性交行為。是就被告之論罪分述如下：
 (1)核被告於事實欄一、四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共2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容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2)核被告於事實欄二、三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共2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亦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3、被告所犯上開各罪，時間可以明顯區隔，且係侵害A女及B女個別之性自主權，故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二)科刑部分
　　爰審酌被告與A女及B女為學校師生關係，知悉A女及B女思慮均未臻成熟，身心仍處於發展階段，竟利用A女及B女渴求學業成績提升，希望被告能為其等課後輔導之心態，利用以此形成之權勢加以事實欄一至四所示理由，使A女及B女隱忍曲從而配合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所為對A女及B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不良影響，自應予以非難，復A女於案發後情緒隔離，直至同學也揭露受害後，情緒轉為焦慮、緊繃，對人身安全感到擔心，且食慾不振、睡眠不佳，並至身心科就診且接受心理諮商，A女因此於110年7月14日起開始接受身心科治療，醫師並診斷A女曾有較嚴重的自傷意念與衝突及自殺風險，需藥物與心理治療，B女於案發後主述身心狀況穩定，不可能有不正常的狀態出現，社工對B女所述則係評估B女對身心疾患情形貼上負面標籤，恐影響對自身的狀態覺查，將定期關心B女身心狀況，此有新北市立土城醫院112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及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法庭報告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5頁、第164頁、第166頁），再考量A女表示：這件事對我造成很大的身心靈傷害，每年到了大家都開心度過耶誕節的時刻，我想到的卻是被侵害當下的那個情境而感到恐懼、害怕，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處於自我懷疑，覺得為什麼是我，是因為我聽話嗎，難道在學校聽師長的話是有錯的嗎，建請法官綜合考量上情對被告從重量刑等語，此有A女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3頁），再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有再三跟A女確認是否要跟我發生性行為，不然事情被發現的話，會害我身敗名裂，當時A女都說好，我有經過A女的同意，沒有違反A女的意願；我前一天有問B女是否以男女朋友之關係在一起，我沒有違反B女的意願，她也沒有說不要；我沒有假借成績不佳輔導為由，違反A女及B女的意願與我從事性交易利益交換，我都有事先跟A女及B女講清楚，但是她們現在都說是被強迫的，我懷疑這些學生可能是因為家長來陪同報案時，因家長在旁邊，所以被迫說是我有違反她們的意願等語（見他卷第139-140、142-143、145-146頁），其於偵訊時供述：我在與A女相處過程中，因為日久生情，就成為男女朋友，我要A女想清楚要不要與我交往，以及讓我抓胸部，後來A女答應成為我的女朋友，我們才在聖誕節發生性行為，我沒有說「如果不和我發生性行為，這樣就沒有利益交換，課業輔導時間就會減少」來威脅A女，雙方是合意的，而且A女對學校說「如果妳不跟我發生性行為，我就把妳當掉」，跟這次的說法不一樣，我絕對沒有要加害任何人的意思，我沒有必要以自己的職業做為代價，我認為A女是因為感情糾紛，才為本案指述等語（見偵字第17578號卷第148-150頁），其於偵訊時再陳稱：我很喜歡B女，我在她二上時有口頭詢問B女要不要當我女朋友，B女有答應，因為我跟B女交往，才會發生親密行為，我也才幫B女在週五晚上加強輔導，因為認為B女是我女友，想幫她衝刺；110年3月12日17時50分許，我有撫摸B女下體、胸部及身體、舔B女乳頭，我會這麼做，是因為二下我有繼續提供課後輔導及交往，B女也說願意，我跟B女提到我不想要像工具人一樣只提供輔導，我請B女想清楚，如果有意願交往，就在110年3月12日星期五一起去汽車旅館，當天16時30分她來辦公室找我，我就認為她應允我們之間的交往關係，我會主動在紙上寫「HOTEL」是因為有其他老師在，所以才改用寫的，但B女後來說不願意到外面，我想說只是愛撫，在校內也可以，才改到女廁等語（見他卷第187頁），其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我也覺得我錯了，我自己都一直說這是她們答應我男女朋友的關係，我們感情很好，她們一直在我身邊，有時候請她們喝飲料、吃東西，我都以為是這樣，這是我以為，在我的世界裡我以為跟她們都是很好的關係，後來我被學校通知的時候我慌了，奇怪怎麼會告我，我才會想說請她們（即A女及C女）幫忙卻勸說B女，沒想到一堆人告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39頁），可見被告犯後並無悔意，於偵查中企圖以與A女及B女為男女朋友關係，A女及B女均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為由脫免罪責，就算到本院審理時已自白犯罪，卻仍不改其性，想要以前揭理由減少自己的刑責，難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又被告雖有與A女及B女和解之意願，然遭A女及B女所拒，雙方因而未能和解，但看到被告前述犯後態度，可以理解並同情A女及B女不願與被告和解之心情，尚難以被告表達與A女及B女和解之意願，而使被告獲得較輕刑罰之利益，又被告尚未賠償A女及B女因本案犯行所受損害，兼衡被告先前未曾因案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情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53頁），暨被告自述需照顧年邁雙親之家庭環境、在配偶經營之餐廳送便當、未領取薪水之經濟狀況、碩士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13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即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宣告刑，並考量被告本案犯行所侵害者均係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低，並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及宣告刑刑罰效果的邊際遞減關係，爰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就附表編號1、4（不得易科罰金）及附表編號2、3（得易科罰金）之罪，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再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表編號2、3部分）。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為代號AD000-H110128號(92年9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女)之班導師，明知C女於110年3月16日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少女，仍藉由其擔任班導師之權力，以C女擔心成績不佳、無法考取好學校等弱勢心理，提議額外為C女提供課後輔導之機會，竟為滿足一己性慾，於110年3月16日中午午休時間，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內，為C女額外提供課後輔導時，基於意圖性騷擾之犯意、乘C女不及抗拒之際，徒手觸碰C女之手臂，並一邊對C女稱「遲到一下，我抓一下屁股，打一下屁股、被我訓練被我操，給老師抓一下屁股，你就要付出你屁股的代價，老師等一下抓屁股、抓奶奶你怎麼辦」等語，而對C女為性騷擾行為1次。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依起訴書所載內容，認被告對C女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而依同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被告業於112年3月21日與C女達成和解，並當場履行和解條件完畢，C女乃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此有本院112年3月21日調解筆錄及112年3月23日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5-116頁、第147頁），依照上開說明，爰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亭妤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洪振峰
                                    法  官  施建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4　　日


附錄法條：
刑法第228條第1項、第2項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附表】
		編號

		事實欄

		罪名及宣告刑



		 1



		  一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3年。



		 2

		  二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三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四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2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褚崇勝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劉哲睿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111年度偵字第432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犯如附表所示4罪，各處如附表所示宣告刑。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被訴性騷擾（C女）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乙○○係成年人，於民國109年至110年間為新北市立○○高級○○職業學校（校名及校址均詳卷，下稱本案學校）之教師，並擔任代號AD000-A110153號少年（民國92年1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代號AD000-A110149號少年（民國93年4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B女）之班導師，分別利用A女自認課業成績不佳，希望考上國立大學，讓家人會比較喜歡她、B女高一上學期段考成績不佳，想要提升課業成績，亦希望考上國立大學之心態，提議由其為A女及B女進行課後輔導，經A女及B女同意後而均自109年9月起開始單獨為A女及B女於不同時段進行課後輔導，明知A女及B女均為16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且皆屬因教育關係而受自己監督之人，竟基於成年人對少年犯利用權勢為性交、猥褻之犯意，分別為下列犯行：
一、於109年12月25日17時25分許，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A女至北國之春和風汽車旅館（址設：新北市○○區○○路000○0號，下稱汽車旅館），並在該旅館107號房脫掉A女衣服後先後用嘴舔及用手觸摸A女之胸部及下體，復用手指伸進A女陰道，最後用未戴保險套之陰莖進入A女陰道，A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A女學業成績太差，若要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A女必須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這樣其才有動力繼續對A女課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A女為性交1次得逞。
二、於109年9月某日起至110年3月12日止之期間的某日課後輔導時，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用手觸摸B女手臂及胸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摸胸部是他為B女課後輔導的動力來源，如果不給其摸胸部，其就沒有動力對B女課後輔導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猥褻1次得逞。
三、於109年10月間某日之課後輔導，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將手伸進B女上衣內觸摸B女胸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B女本學期第二次段考成績不理想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猥褻1次得逞。　　
四、於110年3月12日17時50分許，在本案學校的2樓女性廁所隔著上衣用手觸摸B女胸部，復掀開B女上衣及拉開B女胸罩，並用手觸摸B女胸部及捏、舔B女乳頭，再隔著B女外褲觸摸B女下體，接著將手伸進B女內褲並將手指伸進B女陰道，同時以手握住陰莖後上下摩擦移動，最後以陰莖隔著B女外褲磨蹭B女陰部，B女因乙○○為其課後輔導老師且告稱：B女上學期第三次段考成績不理想，要接受處罰等語而懾於乙○○之權勢進而隱忍曲從，乙○○即以前揭方式對B女為性交1次得逞。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院以下所引用之被告乙○○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雖均屬傳聞證據，然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1年度侵訴字第163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20-121頁），復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且查無事證足認係經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況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20-121頁），堪認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前揭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在卷（見本院卷第133-134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B女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見110年度他字第2063號卷<下稱他卷>第5-17、91-97頁、第27-32、103-107頁）、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B號之B女男友（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C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D女）、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D號之B女母親（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即代號AD000-H110128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C女）、證人即代號AD000-A110149G號之B女同學（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證人周沅錡於警詢或偵訊時之證述（見他卷第37-39、199-203頁、第41-44、155-158頁、第45-47頁、第61-64、115-127頁、第161-164頁，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卷<偵字第17578號卷>第131-133頁）相符，並有A女手繪本案學校停車場及汽車旅館107號房現場圖、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汽車旅館109年12月25日入住電腦畫面翻拍照片、A女、B女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B女與D女、與其男友於即時通訊軟體「LINE」之對話訊息畫面照片在卷可查（見他卷第65-66頁、第75頁、第77頁，110年度偵字第17578號隱匿卷一第3頁、第15頁、第37-51頁、第53-63頁）。綜上所述，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洵堪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部分
(一)論罪部分
 1、按行為人利用被害人身處受其監督之不對稱關係中之劣勢地位，縱形式上未違背被害人意願，甚而未經被害人明示反對，即對被害人實行性交行為，此際因被害人居於劣勢地位，迫於行為人之權勢而不得不從，則被害人對性交之意思形成與決定仍受到壓抑，存有瑕疵，仍屬刑法第228條第1項所規定獨立列為性侵害犯罪類型之處罰行為。故如行為人與被害人間因存有立法者所規定例示之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行為人利用被害人因為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權勢或機會，對之為性交行為，被害人表面上看似同意該行為，實為礙於上述支配服從關係，不得不隱忍曲從，其性自主意思決定仍然處於一定程度之壓抑，立法者乃將之列為類屬違反被害人意願之獨立性侵害犯罪類型。是該罪判斷之核心，應著重在於行為人因居於此等上下不對等關係，利用或操弄被害人自我認知的迷惘，藉其所掌有之權勢、威望，或利用被害人對之畏懼，甚至基於仰慕、服從，進而掌控被害人的自我認知及情感，連同性自主決定被澈底架空及破壞之情境，即可認屬該條項規定範疇（參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8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案發時係A女及B女之班導師及課後輔導老師，負責指導A女及B女學業，則被告與A女及B女間有教育之關係，且因此被告對A女及B女之學業有監督之權且形成上下位關係，而依A女及B女於偵訊時所述，A女及B女均擔心若不遵從被告要求，日後就無法接受被告的課後輔導，B女另因被告所掌有之權威而產生其接受課後輔導後之學業成績一旦不佳，就應該要接受被告之處罰之錯誤認知（見他卷第95頁、第105頁），可徵被告利用對下位關係者即A女及B女的支配地位，而使A女及B女服從，以致於被告對A女及B女為上述性侵害舉措時，A女及B女不得不隱忍，而決定不反抗或不拒絕，任令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得逞，按上說明，被告所為，顯係利用上開權勢而為前揭性交及猥褻行為，至為明確。
 2、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罪之加重，係對被害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係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參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刑事判決意旨）。查被告為61年次，於事實欄一至四所示行為時為成年人，A女及B女則分別為92年10月生、93年4月生，此有前開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稽，是A女於事實欄一所示時間、B女於事實欄二至四所示時間的年齡各為17歲、16歲，核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條規定所稱之少年，被告自承其知道A女及B女均為未滿18歲之人（見本院卷第57頁）。而被告於事實欄一對A女之所為、於事實欄二至四對B女之所為，參酌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在輔導前都有跟女學生說老師就是色色的，如果考不好，就是要給老師抓等語（見他卷第186頁），可見被告前揭所為俱與性有所連結，顯然是為滿足一己色欲之猥褻及性交行為。是就被告之論罪分述如下：
 (1)核被告於事實欄一、四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共2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228條第1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容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2)核被告於事實欄二、三之所為，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共2罪，並皆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228條第2項之對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亦有誤會，惟因與上開變更後罪名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並經本院告知上開變更後之罪名且提示相關卷證資料暨給予當事人雙方辯論之機會，故已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乃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3、被告所犯上開各罪，時間可以明顯區隔，且係侵害A女及B女個別之性自主權，故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二)科刑部分
　　爰審酌被告與A女及B女為學校師生關係，知悉A女及B女思慮均未臻成熟，身心仍處於發展階段，竟利用A女及B女渴求學業成績提升，希望被告能為其等課後輔導之心態，利用以此形成之權勢加以事實欄一至四所示理由，使A女及B女隱忍曲從而配合被告為性交及猥褻行為，所為對A女及B女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不良影響，自應予以非難，復A女於案發後情緒隔離，直至同學也揭露受害後，情緒轉為焦慮、緊繃，對人身安全感到擔心，且食慾不振、睡眠不佳，並至身心科就診且接受心理諮商，A女因此於110年7月14日起開始接受身心科治療，醫師並診斷A女曾有較嚴重的自傷意念與衝突及自殺風險，需藥物與心理治療，B女於案發後主述身心狀況穩定，不可能有不正常的狀態出現，社工對B女所述則係評估B女對身心疾患情形貼上負面標籤，恐影響對自身的狀態覺查，將定期關心B女身心狀況，此有新北市立土城醫院112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及新北市政府兒童少年保護案件法庭報告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75頁、第164頁、第166頁），再考量A女表示：這件事對我造成很大的身心靈傷害，每年到了大家都開心度過耶誕節的時刻，我想到的卻是被侵害當下的那個情境而感到恐懼、害怕，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處於自我懷疑，覺得為什麼是我，是因為我聽話嗎，難道在學校聽師長的話是有錯的嗎，建請法官綜合考量上情對被告從重量刑等語，此有A女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43頁），再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有再三跟A女確認是否要跟我發生性行為，不然事情被發現的話，會害我身敗名裂，當時A女都說好，我有經過A女的同意，沒有違反A女的意願；我前一天有問B女是否以男女朋友之關係在一起，我沒有違反B女的意願，她也沒有說不要；我沒有假借成績不佳輔導為由，違反A女及B女的意願與我從事性交易利益交換，我都有事先跟A女及B女講清楚，但是她們現在都說是被強迫的，我懷疑這些學生可能是因為家長來陪同報案時，因家長在旁邊，所以被迫說是我有違反她們的意願等語（見他卷第139-140、142-143、145-146頁），其於偵訊時供述：我在與A女相處過程中，因為日久生情，就成為男女朋友，我要A女想清楚要不要與我交往，以及讓我抓胸部，後來A女答應成為我的女朋友，我們才在聖誕節發生性行為，我沒有說「如果不和我發生性行為，這樣就沒有利益交換，課業輔導時間就會減少」來威脅A女，雙方是合意的，而且A女對學校說「如果妳不跟我發生性行為，我就把妳當掉」，跟這次的說法不一樣，我絕對沒有要加害任何人的意思，我沒有必要以自己的職業做為代價，我認為A女是因為感情糾紛，才為本案指述等語（見偵字第17578號卷第148-150頁），其於偵訊時再陳稱：我很喜歡B女，我在她二上時有口頭詢問B女要不要當我女朋友，B女有答應，因為我跟B女交往，才會發生親密行為，我也才幫B女在週五晚上加強輔導，因為認為B女是我女友，想幫她衝刺；110年3月12日17時50分許，我有撫摸B女下體、胸部及身體、舔B女乳頭，我會這麼做，是因為二下我有繼續提供課後輔導及交往，B女也說願意，我跟B女提到我不想要像工具人一樣只提供輔導，我請B女想清楚，如果有意願交往，就在110年3月12日星期五一起去汽車旅館，當天16時30分她來辦公室找我，我就認為她應允我們之間的交往關係，我會主動在紙上寫「HOTEL」是因為有其他老師在，所以才改用寫的，但B女後來說不願意到外面，我想說只是愛撫，在校內也可以，才改到女廁等語（見他卷第187頁），其於本院審理時陳述：我也覺得我錯了，我自己都一直說這是她們答應我男女朋友的關係，我們感情很好，她們一直在我身邊，有時候請她們喝飲料、吃東西，我都以為是這樣，這是我以為，在我的世界裡我以為跟她們都是很好的關係，後來我被學校通知的時候我慌了，奇怪怎麼會告我，我才會想說請她們（即A女及C女）幫忙卻勸說B女，沒想到一堆人告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39頁），可見被告犯後並無悔意，於偵查中企圖以與A女及B女為男女朋友關係，A女及B女均同意與其發生性行為為由脫免罪責，就算到本院審理時已自白犯罪，卻仍不改其性，想要以前揭理由減少自己的刑責，難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又被告雖有與A女及B女和解之意願，然遭A女及B女所拒，雙方因而未能和解，但看到被告前述犯後態度，可以理解並同情A女及B女不願與被告和解之心情，尚難以被告表達與A女及B女和解之意願，而使被告獲得較輕刑罰之利益，又被告尚未賠償A女及B女因本案犯行所受損害，兼衡被告先前未曾因案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情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53頁），暨被告自述需照顧年邁雙親之家庭環境、在配偶經營之餐廳送便當、未領取薪水之經濟狀況、碩士畢業之教育程度（見本院卷第13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即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宣告刑，並考量被告本案犯行所侵害者均係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低，並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及宣告刑刑罰效果的邊際遞減關係，爰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就附表編號1、4（不得易科罰金）及附表編號2、3（得易科罰金）之罪，分別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再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附表編號2、3部分）。　　
參、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為代號AD000-H110128號(92年9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C女)之班導師，明知C女於110年3月16日為未滿18歲之未成年少女，仍藉由其擔任班導師之權力，以C女擔心成績不佳、無法考取好學校等弱勢心理，提議額外為C女提供課後輔導之機會，竟為滿足一己性慾，於110年3月16日中午午休時間，在本案學校的導師辦公室內，為C女額外提供課後輔導時，基於意圖性騷擾之犯意、乘C女不及抗拒之際，徒手觸碰C女之手臂，並一邊對C女稱「遲到一下，我抓一下屁股，打一下屁股、被我訓練被我操，給老師抓一下屁股，你就要付出你屁股的代價，老師等一下抓屁股、抓奶奶你怎麼辦」等語，而對C女為性騷擾行為1次。因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依起訴書所載內容，認被告對C女所為係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而依同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被告業於112年3月21日與C女達成和解，並當場履行和解條件完畢，C女乃於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此有本院112年3月21日調解筆錄及112年3月23日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15-116頁、第147頁），依照上開說明，爰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甲○○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亭妤到庭執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蘇揚旭　
                                    法  官  洪振峰
                                    法  官  施建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姿涵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24　　日

附錄法條：
刑法第228條第1項、第2項
對於因親屬、監護、教養、教育、訓練、救濟、醫療、公務、業務或其他相類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前項情形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
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

【附表】
編號 事實欄 罪名及宣告刑  1    一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3年。  2   二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3   三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猥褻罪，處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4   四 乙○○犯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因教育關係受自己監督之人，利用權勢為性交罪，處有期徒刑2年。 



